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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开

始执行）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开展了《福州九阳化工有限公司年产粉体材料 10 万吨、

水处理剂 20 万吨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

在委托环评文件编制期间，分别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2 月 28 日用网络公示的形式进行

第一次公示，2026 年 3 月 16 日~8 月 28 日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采用黏贴

公告、网络公示、报纸《中国商报》刊登的形式进行第二次公示。两次公示期间，没有

公众对项目的建设提出意见。 

表 1-1 各阶段公众参与的时间安排 

序号 工作方式 实施时间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公开） 
2025 年 2 月 19 日~2 月 28 日 

（10 个工作日）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网络公开）、 

现场张贴环评公示公告 
2026 年 3 月 16 日~3 月 28 日 

（10 个工作日） 

3 《中国商报》报纸第一次刊登项目环评信息 2026 年 3 月 20 日 

4 《中国商报》报纸第二次刊登项目环评信息 2026 年 3 月 26 日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示内容公开以下信息（详见附件 1）： 

  （1）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包括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上述公开内容和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要求。 

2.2公开方式 

第一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公示网址如下：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219wW6PR，网络公示时间：2025 年 2 月 19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219wW6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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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 月 28 日（10 个工作日），截图如下图 1。 

 

图 1 网络第一次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我公司均未收到公众来电、来信或来访，没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

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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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评编制单位于 2026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条规定，我公司在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详见附件 2）；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同步进行，同步公示期

为 2026 年 3 月 16 日~3 月 28 日（10 个工作日）： 

（1）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2）通过《中国商报》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为 2 次，即

2026 年 3 月 20 日刊登一次，3 月 26 日刊登一次。 

（3）在本项目所在地张贴公告。 

上述公开内容和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公示网址如下：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60316j4w3t，网络公示时间：2026 年 3 月 16 日

~3 月 28 日（10 个工作日），公示证明如下图 2。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60316j4w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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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第二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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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报纸刊登公示选择省级报刊《中国商报》，2026 年 3 月 16 日~3 月 28 日（10 个工

作日），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为 2 次，如下图 3。 
 

 

2026 年 3 月 20 日《中国商报》 

 

02 版面 

第一次报刊登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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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26 日《中国商报》 

 
06 版面 

第二次报刊登报公示 

图 3 中国商报登报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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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我公司于在本项目所在地现场张贴公告。公示时间：2026 年 3 月 16 日~3 月 28 日

（10 个工作日），如下图 4。 

 

公司大门 

 

南曹村村委会公告栏 
图 4 现场第二次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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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来电、电子邮件、来信或来访，没有公众表示反

对意见，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来电、电子邮件、来信或来访，没有公众表示反

对意见，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没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4.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没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5.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形式。 
 
 



5.诚信承诺 

 
 
 
 
 
 
 
 
 
 
 
 



附件 1 第一次公示内容 

 

 

《福州九阳化工有限公司年产粉体材料 10万吨、水处理剂 20

万吨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开内容 

 
本项目选址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利用现有车间一至车间六作为项目经营

场所，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现将《福州九阳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粉体材料 10万吨、水处理剂 20万吨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

开的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⑴项目名称：福州九阳化工有限公司年产粉体材料10万吨、水处理剂20万吨

技改扩建项目 

⑵建设单位：福州九阳化工有限公司 

⑶建设地点：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 

⑷投资总额：11615.56万元 

⑸企业性质：内资企业 

⑹建设规模：利用厂区现有车间建筑面积11876.87m2(综合车间一建筑面积

2864.95m2、综合车间二建筑面积720m2、综合车间三建筑面积624m2、综合车间

四建筑面积2100.12m2、综合车间五建筑面积2393.5m2、综合车间六建筑面积

3174.3m2)，技改扩建年产粉体材料10万吨、水处理剂20万吨。 

⑺职工人数：职工36人 

⑻工作制度：年工作日300天，实行三班制，每班工作8小时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福州九阳化工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18606999059 

地址：福建省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单位名称：福建明达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蔡工        联系电话：13705945783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鸿源天城 A座 12楼 7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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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次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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